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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及吉林九台
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关联交

易管理相关制度规定，现将本行与吉林省融海企业管理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融海集团”）授信相关情况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给予

吉林省融海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授信的议

案》，同意向融海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授信 201,228 万元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

融海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、办公

用品经销、粮食收购、汽车租赁服务、建材零售、机械设

备零售、房屋摊位租赁等，经营地点主要在吉林省长春市。

融海集团的关联企业为本行主要股东，根据《银行保

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本行与融海集团

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融海集团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

原则开展，条件不优于本行现有其他非关联公司，为本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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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正常业务，无不合规情况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行本次对融海集团及其关联方授信 201,228 万元，占

本行上季度末资本净额比例 1%以上，属于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五、董事会决议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

情况

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，本次业

务构成重大关联交易，由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

后，提交董事会批准。

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

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给予吉林省融海企业管理集

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授信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给予吉林

省融海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授信的议案》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已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上述关联

交易审核程序合规，交易定价遵循市场规律，遵从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协商定价，符合相关监管规定及本行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，并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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